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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臺北市氣候行動獎」活動簡章 

壹、背景說明 

為呼應臺北市2050淨零排放目標，本府持續推動城市永續發

展，並於114年1月22日施行《臺北市淨零排放管理自治條例》。

另因應中央擴大溫室氣體盤查政策，並協助本市產業及早推動減

碳與調適作為，特設立「臺北市氣候行動獎」，藉由表揚節能減

碳績效優良單位，建立示範典範，帶動更多單位共同參與氣候行

動。 

本獎項評審除著重節能減碳成果外，亦重視淨零新生活及氣

候變遷調適之推動情形。評比內容包含各項措施之執行、宣導推

廣、資源節約成效及未來改善規劃，期引導各單位持續落實氣候

行動，逐步擴大整體參與及推動成效。 

貳、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 

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參、參選資格： 

一、 氣候行動獎共分為3組進行評比，包括工商產業甲組、工商

產業乙組及社區組，各組參選資格如下： 

(一) 工商產業甲組(契約用電容量超過800kW)： 

1. 臺北市轄內取得公司、工廠、商業或開業登記證明文

件之企業，其契約用電容量超過800kW，由企業名義

報名。 

2. 臺北市轄內並經本府依「公寓大廈管理組織申請報備

處理原則」准予報備之純商業、產業或經貿辦公大樓

等管理委員會，其契約用電容量超過800kW，以大樓

管理委員會名義報名(不包含純住宅或住商混合管理

委員會)。 

3. 上述單位可與協力廠商(擇一)聯合報名。 

(二) 工商產業乙組(契約用電容量800kW 以下及表燈營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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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 

1. 臺北市轄內取得公司、工廠、商業或開業登記證明文

件之企業，其契約用電容量800kW 以下或表燈營業

用戶，由企業名義報名。 

2. 臺北市轄內並經本府依「公寓大廈管理組織申請報備

處理原則」准予報備之純商業、產業或經貿辦公大樓

等管理委員會，其契約用電容量800kW 以下或表燈

營業用戶，以大樓管理委員會名義報名(不包含純住

宅或住商混合管理委員會)。 

3. 上述單位可與協力廠商(擇一)聯合報名。 

(三) 社區組： 

報名社區應座落於臺北市轄內，並依「公寓大廈管理組織

申請報備處理原則」報備，以社區管委會名義報名(不包含

純商業、產業或經貿辦公大樓等管理委員會)。物業管理公

司可推薦其服務之社區中符合前述資格者，與其聯合報名。

報名單位需提出2024年及2025年完整24個月份用電(能)證

明。 

二、 自開始報名之日前三年內未曾發生重大環保違規、重大職災

及欠稅（包括國稅與地方稅）之情事。 

三、 工商產業甲、乙組應以企業主體或純商業、產業或經貿辦公

大樓等管理委員會提出；乙組報名應以企業主體提出，如同

一企業有多個分支機構者或營業據點，最多可推派其中2個

分支機構或據點代表參選，並註明參加組別。 

肆、評審作業： 

一、 本活動分3組進行評審，各組評審單位如下： 

(一) 工商產業甲、乙組：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二) 社區組：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二、 2026年度氣候行動獎之評核架構，將透過「綠能節電」、「淨

零新生活」、「氣候調適」、「具體成果」及「加分項目」進行

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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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評審程序：評審過程應包括書面審查及現場檢核，由各負責

單位自行籌組評審小組，遴聘5~7名專家學者擔任評審委員

（評審會議出席人數需達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四、 審查方式將以書面審查與現場檢核進行辦理，請參賽單位針

對評審委員意見進行說明或資料補充。 

五、 評審項目：依參賽單位提供之附件內容，以合理性、真實性、

執行成效及未來規劃等面向進行評比。 

伍、表揚及獎勵辦法： 

一、 獎勵機制採二階段辦理。第一階段以書面審查評分達基本標

準為合格認定；第二階段則針對合格單位進行現場檢核，依

據其實際執行成效進行綜合評比。 

(一) 第一階段：針對報名單位提送之資料進行書面審查，審

查分數達60分以上者，視為通過基本門檻。 

(二) 第二階段：針對通過基本門檻之單位，依其實際執行成

果擇定受評單位辦理現場檢核，並綜合評估其推動情形

及執行成效，最終選出綜合表現最優異之前3名單位。 

1. 金獎：每組錄取1名，總數3名，每名各頒發獎座1座

及獎金20萬元。 

2. 銀獎：每組錄取2名，總數6名，每名各頒發獎座1座

及獎金10萬元。 

3. 銅獎：每組錄取3名，總數9名，每名各頒發獎座1座

及獎金5萬元。 

二、 淨零新生活績優獎：為鼓勵各單位積極落實淨零新生活，針

對所有報名單位，就其淨零新生活之執行成果及實際效益進

行評估，並授予「淨零新生活績優獎」。各組錄取1名，共計

3名，每名頒發獎座1座，以肯定其具體作為與推動成果。 

三、 通過第一階段基本門檻之單位，將頒發「激勵獎狀」乙幀，

以表彰其積極參與氣候行動，並鼓勵持續推動永續發展相關

作為，金獎、銀獎、銅獎及淨零新生活績優獎得獎單位將不

重複發放「激勵獎狀」。 

四、 各獎項從缺未達得獎標準者，其缺額經評審委員會決議，可

彈性調整總數名額為其他組別錄取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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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工商產業甲、乙組以分支機構或營業據點代表企業主體參選

之得獎者，獎座得加註分支機構或營業據點名稱。 

六、 工商產業甲、乙組報名單位屬同一集團企業或關係企業，其

節能減碳成果優良，獲評審委員肯定推薦者，總機構可獲頒

獎狀1幀。 

七、 工商產業甲、乙組，由協力廠商聯合報名之單位，若獲得任

一獎項，協力廠商可獲頒獎狀1幀。 

八、 社區組若由物業管理公司協助聯合報名並獲得任一獎項者，

其所屬物業管理公司可獲頒獎狀1幀；若由社區主委或副主

委自行報名並獲獎者，則由承辦單位行文函請該獲獎單位，

對於節能減碳工作中表現優異之能源管理員及相關人員予以

敘獎，以表彰其協助推動永續行動之貢獻。 

九、 為強化績優單位之標竿示範效益，得獎績優單位或人員將邀

請於後續推動臺北市淨零政策之公開活動或宣導場域中，擔

任推廣經驗之分享講者，傳遞實務經驗與推動策略，協助市

府強化政策推廣深度與社會參與廣度，共邀市民共同參與永

續行動。 

十、 主辦單位保有活動辦法修改、變更及暫停或終止活動之權利。 

陸、參選準備資料： 

一、 工商產業甲、乙組應填寫相關參選文件(紙本一式1份，並檢

附電子檔，以光碟燒錄、隨身碟、雲端空間或 E-mail 等)，

如下表所示： 

1.評比資料確認單(如附件1)。 

2.評比活動報名表(如附件2)。 

3.執行措施成效表(附件3，可檢附相關圖片)。 

4.永續報告揭露節能減碳成果(附件4-選填)。 

5.2024、2025年度電費單。 

6.「2026臺北市氣候行動獎」表揚活動承諾書(如附件6)。 

二、 社區組應填寫相關參選文件(紙本一式1份，並檢附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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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光碟燒錄或使用隨身碟)，如下表所示： 

1.評比資料確認單(如附件1)。 

2.評比活動報名表(如附件2)。 

3.氣候行動措施成效表(如附件5，可檢附相關圖片)。 

4.2024、2025年度電費單。 

5.社區完整大公及小公電費單影本。 

6.公共區域樓地板面積佐證資料(使用權狀影本或建築執照影

本)。 

7.「2026臺北市氣候行動獎」表揚活動承諾書(如附件6)。 

柒、報名日期： 

本次評審社區組，自公告日起至2026年7月10日止；工商產業

甲、乙組自公告日起至2026年7月24日止，參選單位需於各組報

名期限前(郵戳為憑)送至各組負責評審單位。 

捌、報名注意事項： 

一、 撰寫說明： 

(一) 請依規定填具相關報名資料，並繳交書面資料及電子檔各

1份(電子檔得以光碟燒錄、隨身碟、雲端空間或 E-mail 等

形式檢附)。 

(二) 本單位規定之電腦檔案格式，歡迎上臺北市政府智慧節電

網下載，網址為：https://energy.gov.taipei/。 

(三) 參賽單位僅能擇1組別報名，經查重複報名者以無效論之；

惟本府受理單位報名後，可視報名資料內容及屬性，保有

建議單位更換參選類組之權利。 

二、 「臺北市氣候行動獎」採分組評審，報名資料填妥後請逕送

本府各組負責評審單位辦理，各組聯絡資料如下： 

(一) 工商產業甲、乙組：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陳先生，電話：

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3009，傳真：2345-3938，電

子信箱：ea-40263@gov.taipei，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

區市府路1號10樓北區(公用事業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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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區組：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張小姐，電話：1999(外

縣市02-27208889)轉1768，傳真：2720-6096，電子信箱：

sc6033@gov.taipei，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7樓北區(氣候變遷管理科)。 

 


